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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爭點 釋371號解釋「先決問題」等之意涵？

解釋文 　　按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

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

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

由，聲請大法官解釋，業經本院釋字第三七一號解釋在案。其中

所謂「先決問題」，係指審理原因案件之法院，確信系爭法律違

憲，顯然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影響者而言；所謂「提出客觀上

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係指聲請法院應於聲請書內

詳敘其對系爭違憲法律之闡釋，以及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

之說明，並基於以上見解，提出其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

之論證，且其論證客觀上無明顯錯誤者，始足當之。如僅對法律

是否違憲發生疑義，或系爭法律有合憲解釋之可能者，尚難謂已

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本院釋字第三七一

號解釋，應予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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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本件聲請人聲請意旨，以其審理台灣基隆地方法院九十二年

度重訴字第六號殺人等案件時，認須適用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

一項之規定，確信刑法第三十三條第三款之本文，牴觸憲法第七

條、第十五條、第二十三條規定及其他憲法原則，乃依司法院釋

字第三七一號解釋提出釋憲聲請，請求宣告有期徒刑十五年之上

限規定立即失效，使各級法院法官在量刑時，得就個案宣告二十

年至五十年之長期自由刑，並請闡明無期徒刑不應適用假釋規定

等語。本院審理本件聲請案件，應依職權適用本院釋字第三七一

號解釋，認有補充解釋之必要，爰予補充解釋，合先敘明。

　　釋字第三七一號解釋所稱，各級法院得以其裁判上所應適用

之法律是否違憲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解釋憲

法，其中所謂「先決問題」，係指審理原因案件之法院確信系爭

法律違憲，顯然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影響者而言。如系爭法律

已修正或廢止，而於原因案件應適用新法；或原因案件之事實不

明，無從認定應否適用系爭法律者，皆難謂系爭法律是否違憲，

為原因案件裁判上之先決問題。本件縱依聲請意旨為解釋，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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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三十三條第三款本文規定違憲，惟基於人權之保障及罪刑

法定、刑罰從新從輕原則，憲法解釋不得使原因案件之刑事被告

更受不利益之結果。是法院對原因案件之刑事被告仍應依有利於

該被告之現行法為裁判，本件系爭法律是否違憲，自於裁判之結

果無影響。至無期徒刑應否適用假釋規定，並非本件法官於審理

案件時所應適用之法律。故其聲請，核與上揭要件不符，應不受

理。

　　又釋字第三七一號解釋所謂「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

憲之具體理由」，係指聲請法院應於聲請書內詳敘其對系爭違憲

法律之闡釋，以及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並基於以

上見解，提出其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且其論證

客觀上無明顯錯誤者，始足當之。如僅對法律是否違憲發生疑

義，或系爭法律有合憲解釋之可能者，尚難謂已提出客觀上形成

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本件聲請意旨，就刑法第三十三條

第三款本文關於自由刑為上限之規定，如何牴觸憲法第七條、第

十五條及第二十三條之闡釋，對其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

具體理由亦尚有未足，併予指明。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翁岳生

　　　　　　　　大法官　城仲模　林永謀　王和雄　謝在全

　　　　　　　　　　　　余雪明　曾有田　廖義男　楊仁壽  

　　　　　　　　　　　　徐璧湖　林子儀　許玉秀

3

意見書、抄本
等文件

572抄本(含解釋文、理由書，楊大法官仁壽提出之協
同意見書、許大法官玉秀及城大法官仲模共同提出之
不同意見書、聲請書及附件)_OCR

572許大法官玉秀、城大法官仲模共同提出之不同意
見書

572楊大法官仁壽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聲請書/ 確定終
局裁判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函

相關法令 憲法第7條(36.01.01)

憲法第15條(36.01.01)

憲法第22條(36.01.01)

憲法第23條(36.01.0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377869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377870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37787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377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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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371號解釋

刑法第1條(92.06.25)

刑法第2條第1項(92.06.25)

刑法第33條第3款本文(92.06.25)

刑法第271條第1項(92.06.25)

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法官陳志祥等，因審理被告周０

０等殺人案件，就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殺人罪嫌將

被告等予以起訴，對周００求處無期徒刑，對其他四位共同被告

求處有期徒刑十五年，依形式心證認為起訴所引用之條文妥適，

惟判處殺人罪量刑時所應適用之刑法第三十三條第三款本文有期

徒刑上限十五年之規定，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聲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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